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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舞钢市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
代表建议第65号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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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晓红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》，我局已经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您在建议中提到学校周边小商店、小吃店、流动餐饮摊点聚集，经营条件简陋、空气污染严重、街头流动摊贩的健康状况和加工食品的原材料来源难以掌控，部分商家占道经营，加剧了学校周边交通安全隐患等问题，并提出了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、家校结合，长抓不懈的建议。这与我局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举措不谋而合。
一、关于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大的问题
根据《舞钢市2025年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我局对全市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展开全面排查。以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营主体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全覆盖检查，重点查看经营者的经营资质，核查食品经营许可证、登记证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证件有效性，是否存在销售“三无”食品、过期食品及标签标识不规范商品等违法行为。同时，指导经营者规范食品贮存条件、“三防”设施有效配备使用、散装食品销售标签符合要求，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、酒类产品。进一步加大监督抽检力度，严厉查处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或不合格食品及食品原料加工食品、滥用食品添加剂和使用非食用添加物质、掺假掺杂等违法行为，加大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。 
二、关于流动摊贩的健康状况和加工食品的原材料来源问题
我局推行食品摊贩准入备案管理制度，监督指导食品摊贩建立并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制度，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原辅料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、生产加工过程控制、产品贮存和销售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清洗消毒、食品添加剂使用、产品购销记录等各项食品安全制度，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。持续完善食品摊贩备案管理，规范食品经营行为，办理备案证的食品摊贩健康证100%办理，并督促到期及时更换。
按照“亮证经营、安全承诺、原料公示、单据留存、操作规范、场所清洁”六项标准，实现食品小摊点统一管理，确保持卡合法经营，外观干净靓丽，质量安全可信，确保食品消费安全。
对未经属地政府或城市管理局部门同意经营的流动摊贩，不予办理摊贩备案，交由有关部门予以取缔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我局将持续加强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监管，全面提升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治理水平，同时大力推进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，提高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消费维权意识，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。
感谢你对舞钢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特此答复。



舞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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